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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住房绿色建筑比重不低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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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泰安市政府办公室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绿色建筑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到要建立
和完善绿色建筑监管体系，通过示范带动，全面推进发展绿色建筑。

2014年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20%以上新建建筑必须达标
“除省级绿色及低能耗建

筑示范工程外，目前泰城的绿
地公馆、三合御都项目已申请
到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2 1日，泰安市住建委工作人员
介绍，根据《泰安市人民政府关
于积极推进绿色建筑发展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
2013年起，政府机关办公建筑、

学校、医院、博物馆等政府投资
的公益性建筑，按绿色建筑标
准进行设计建造的比例不低于
5 0 % ，保障性住房比例不低于
1 0%，并率先实行评价标识，大
型 公 共 建 筑 全 面 推 行 评 价 标
识。

到 2 0 1 4年，政府投资的公
益性建筑，从规划设计到建设

使用，全面执行国家住建部制
定的绿色建筑标准；到“十二
五”末，逐步形成绿色建筑发展
体系，全市新建绿色建筑150万
平方米，20%以上的新建建筑建
设成为绿色建筑，保障性住房
绿色建筑比重不低于25%，全市
新建建筑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的
比重达到省内先进水平。

建筑工地要硬化路面 控制施工扬尘和噪声污染
记者从三合御都项目工地

了解到，按照《意见》要求，施工
上要采用科学、实用、新型的建
筑体系，以提高住宅的有效使用
面积和建筑使用年限。屋面、墙
体、地面等立体组合的绿化体
系，可以有效提高城市绿化率。

“建筑工地有专门的勘察机
制，如果地块放射性指标超标，
对人体健康存在较大危害性的，
必须经工程技术处理达标后，才
能用于民用建筑开发建设。”工

作人员介绍，不光是土地要经过
勘察和处理，建筑材料也要经过
进场检验。放射性指标、有害物
质含量指标超标的产品一律不
得进场使用。

推动绿色建筑的一个重要
环节是积极推进绿色施工。《意
见》要求施工单位加强对施工现
场噪声和光污染、水污染的控
制，施工现场主要道路路面和加
工场地要硬化，裸露场地要采取
固化或绿化措施，切实控制施工

扬尘。
加强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

境竣工验收检测，凡放射性指
标、有害物质含量指标不符合规
范要求的，不予竣工备案，不得
投入使用。积极推广应用建筑热
环境和通风环境模拟评估技术，
提高建筑群体特别是住宅小区
规划设计水平。进一步加强城市
绿化工作，积极鼓励新建建筑发
展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提高建
筑环境品质。

鼓励建设绿色建筑 政府设专项资金扶持
据了解，为了鼓励建设项目

单位按绿色建筑标准设计和建
设，支持二星级以上的高星级绿
色建筑发展，提高绿色建筑质
量，引导星级绿色建筑规模化发
展。国家、省里都有绿色建筑相
关扶持资金。根据绿色建筑星
级，实施有区别的财政支持政

策。国家对于二星级绿色建筑实
行45元/㎡，三星级80元/㎡的补
贴；同时山东省还将对一星级绿
色建筑补贴15元/㎡，二星级30元
/㎡，三星级50元/㎡。

住房城乡建设和财政部门将
加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制度推进
力度，建立自愿性标识与强制性标

识相结合的推进机制，对按绿色建
筑标准设计建设的一般住宅和公
共建筑，实行自愿性评价标识；对
按绿色建筑标准设计建设的政府
投资的保障性住房、学校、医院等
公益性建筑及大型公共建筑，率先
实行评价标识，并逐步对所有新
建绿色建筑推广评价标识。 保障性住房优先发展绿色建筑。(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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